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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汉教体发〔2022〕29 号

————————————————————————

汉滨区教育体育局
关于认真做好2022年全区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各镇办中心校、区直中小学，各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规范办学与招生行为，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促进

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陕教基一办〔2022〕11 号）

和市教体局《关于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安教体发〔2022〕28 号）精神，进一步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

制，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助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

确保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平稳、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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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确保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秩序稳定

为确保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公平有序开

展，区教体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责任副组长，

区纪委监委派驻区教体局纪检组长、局其他科级领导为副组长，

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统筹协调、政策指

导、执纪监督等工作。各镇办中心校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务必

提高政治站位，严格依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对本辖

区、本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校长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

人职责，结合本校实际，认真调查研究，细化招生入学方案，

严格学籍管理，夯实工作责任，确保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现将 2022 年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如下：

。

二、依法治教，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行为

各镇办中心校要在属地党委政府（街办）领导下，积极协

助属地政府落实义务教育法定职责，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

积极解决人口城镇化、二孩政策、移民安置社区建设等新情况

对招生入学带来的新问题。要负责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

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具体规划、组织实施、信息公开、学籍管理

和督查落实，重点纠正和查处违规招生、随意接收择校生、转

学生及乱收费等行为，主动做好辖区内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信访

维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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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办中心校和各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要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严

格落实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等十项制度，建立失学辍学适

龄儿童工作台账，认真做好控辍保学工作。严格落实教育部《禁

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

“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

学行为。满 6 周岁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

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报户籍所

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审批，并报区教体局备案。父母或

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

教育或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严格落实阳光招生、均衡编班的规定，

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大班额化解成果，积极化解存量，坚决杜绝

增量，严格控制大班额，严格落实起始年级班额不超过 55 人（含

55 人）的规定。要严格执行课程标准，小学一年级必须实行“零

起点”教学，要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注重做好幼小衔接。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组织特长生招生，不得以“国际部”“国

际课程班”“境外班”等名义招生。

三、明确政策，确保免试就近入学

（一）小学招生

1.科学划定学区：各中心校要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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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入学”的目标，坚持“网格化、全覆盖、无盲点、便利性”

的原则，合理划分学区，确保适龄儿童少年相对就近入学（详

见附件 1）。市区直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及时与属地镇办中

心校对接相关招生入学工作。

我区已经移交给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的义务段公办学校，

其学区中属我区范围的以及我区学区划分中包含已经移交高新

区、恒口示范区范围的，维持原学区不变，学区内的适龄儿童

少年继续在对应学校登记入学。

新城办、老城办辖区各小学 2022 年继续按照上年划定的

学区招生（附件 1）。各小学要严格按照市、区教体局备案确

认的学区，全面进行适龄儿童入学资格摸底造册登记工作，优

先保证学区内学生全部入学，并根据学校空余教室数量和教师

实际配备情况发布招生公告。

2.入学年龄：2022 年秋季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年龄原则上

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含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3.登记报名条件：各小学在招生中，要根据学区和学校招

生规模，按照“户籍登记为主、住房登记为辅、就业经营为补

充”的原则，明确入学登记和新生录取程序，首先安排本辖区

内户籍、房产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再根据

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教育资源情况，统筹安排其他情况的适龄

儿童入学。

新城办、老城办辖区小学登记报名条件：具有学区内的户

籍和不动产证（房产证）人员的子女；符合特殊群体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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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人员的直系子女；进城务工随迁人员的子女。进城务工随

迁人员子女入学在现居住学区学校申请审核登记，若该学校学

位已满不能接收，则按照三大片区（第一片区：果园小学、西

关小学、石堤小学；第二片区：红旗小学、培新小学、鼓楼小

学、汉滨小学、东关小学；第三片区：南门小学、市一小、江

南小学、城东小学、五星小学及屈家河教学点、枣园九年制）

选择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近登记入学。

江北办、建民办及各镇辖区内小学登记报名条件：由各小

学根据招生政策制定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报属地中心校审定后执

行。

4.登记报名时间

新城办、老城办辖区内小学：统一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向

社会发布秋季招生公告（见附件 2）。各学校原则上于 8 月 25

日进行学区内适龄儿童入学登记，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必须持真实有效证件到相应学区小学进行登记，被录取的

一年级新生必须按照招生学校公布的报名时间到校办理注册手

续，并交验预防接种证明。

江北办、建民办及各镇辖区内小学：由各校自行确定时间

并报属地中心校审核备案。

5.建立学籍

各小学要在省市规定的建籍时间内，按照全国中小学学籍

管理系统中新生建籍的有关要求，采集建籍相关信息和新生照

片，及时完成新生建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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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中招生

1.招生原则：小学升初中按照对口直升、免试入学的原则，

为每一所初中学校招生划分对口直升的小学。初中学校不得以任

何形式的考试或变相考试确定生源，不得接收非对口直升小学的

毕业生。严禁任何初中学校接收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复

读，不得接收转学生产生新的“大校额”和“大班额”。

2.小升初学校划分：新城办、老城办辖区小升初继续按照上

年划定的对口直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其他各镇办内初中学校

（含区直）由中心校按照对口直升、免试入学的原则，为初中划

分对口直升的小学（见附件 1）。

3.招生程序：（1）学校上报学生花名册。各小学从全国中

小学学籍管理系统中导出本校六年级学生花名册（见附件 3），

不得作其他任何变动，打印一式四份（本校、初中学校、中心校

和区局各 1 份），校长签字确认加盖学校公章；江北办、建民办

及各镇小学将花名册于 6 月 20 日前报中心校审核后，报区局 1

份；新城办、老城办辖区各小学在 6 月 20 日前直接报区教体局

进行资审。（2）资格审查。新城办、老城办辖区各小学上报的

毕业生花名册由区局组织相关人员在 2 个工作日内进行资审，签

署意见后，送小学毕业学校、初中招生学校、区教体局存档备查；

其他各镇办辖区各小学上报的毕业生花名册由各中心校进行资

审。（3）下发入学通知书。各镇办初中招生学校必须按照属地

中心校资审的名单制作带有存根联的入学通知书，入学通知书同

时加盖初中学校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公章；城区江南片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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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入学通知书加盖初中学校及区教体局学籍管理专用章。初

中学校入学通知书必须在2022年 7月3日前送达学区内各小学，

由各小学在 7 月 5 日前发放给小学毕业生家长或监护人。（4）

学校录取新生。各初中招生学校要在省市规定的建籍时间内，在

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中，按照相关要求完成新生建籍工作。

录取结束要及时核查初中学籍是否建立，是否人籍一致。

（三）民办学校招生

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严格按照中省市关于

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规定执行。

（四）规范信息采集。各学校要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

信息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对提供的入学证明材料要列出清单，

并提前告知家长。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明、

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随迁子女在户籍地无人监护等无谓证明

材料；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可在开学后及时

要求学生提供。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信息采集工

作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集，不得利用各类APP、小程序随意

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四、重视做好特殊群体子女招生入学工作

（一）完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按照《安康市进城落户农村居民子女教育实施办法》

（安教发〔2011〕12 号）执行，依据“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

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三

证审核”( 居住证明、户籍证明、务工证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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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明：随迁子女父母任何一方的汉滨区居住证或在我

区合法稳定居住的证明。区外户籍必须持《居住证》，区内户

籍持所居住社区或流动入口管理机构盖章确认的《租房合同》，

学校要对持《租房合同》者开展入户调查，核实其实际入住情

况。

户籍证明：随迁子女与父亲或母亲同一户籍的户口簿（或

居住簿）及父亲或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

务工证明：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合法真实有效的劳动务工

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

各相关单位和随迁子女父母对其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真

实性、合法性负责。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各镇办中心校按照

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要建立易地搬迁群众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精准做好易地搬迁群众适龄子女入

学转学工作。

各学校要认真填写《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就学工作情况表》（附件 4），注意应与教育事业统计

口径保持一致，于 9 月 15 日前以镇办中心校和区直学校为单位

书面报区教体局基教股。

（二）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安置。对适龄残疾儿童

少年要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要求，按照区残疾人教育专

家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对能够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按

照划定的学区依法保障就近方便随班就读，推进融合教育，学



- 9 -

校不得无故拒收；对于学习和生活上需要特别支持、不能接受

普通教育的，按照各特殊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办法入学；对于需

专人护理、不能到校就读的，征求家长意见后，按照《汉滨区

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方案》（汉教体发〔2022〕

47 号）要求，落实“一人一案”，规范做好送教上门工作，保

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建立和完善农村留

守儿童教育关爱服务体系，履行教育职责，建立家校联系、结

对帮扶制度，确保留守儿童按时入学、不辍学、无失学。

（三）落实各类优抚对象入学政策。按照省教育厅、省军

区政治部《关于印发〈陕西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

（陕政联〔2012〕106 号）、省教育厅办公室、省军区政治部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总政治部干部部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军

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陕教政办〔2013〕7 号）、

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

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应急〔2019〕37 号）和公安

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

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公政治〔2018〕27 号）

精神，对上述三类人员的子女，尤其父母所在单位进行资审后

提供相关资料，入学时优先安排。

根据中共安康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大力吸

引人才人口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安字〔2018〕28 号）、中

共安康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金州优才卡”有关工作的通知》

精神和有关政策规定，对于引进人才子女、持“金州优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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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子女、驻外外交人员子女、援外医疗队队员子女以及港澳

台地区学生，来陕工作的外籍人员和苏陕协作来安人员的子女

等有入学需求的，区教体局将结合实际，统筹做好入学服务工

作。

五、多措并举，保障政策落实

（一）统筹教育资源配置。各镇办中心校和各义务教育学

校要加快教育资源配置，积极采取措施扩充资源，应对招生挑

战，严格控制大班额，起始年级人数控制在 55 人以内，学校其

他年级班额人数超过 55 人的，不得接收转学生。

（二）加快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实施集团化办学改

革，以推进优质均衡、城乡一体为目标，以优质学校为引领，

实施“优质学校+”工程，通过推进集团内学校“紧密型”“协

作型”“混合型”等多种办学模式和途径，打破校际壁垒，共

享优质资源，实现协同发展，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有效缓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三）严格学籍管理。各校要严格执行《安康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各项规定。各小学必须在开学一个

月内为所有新生建立电子学籍，确保做到“人籍相符，一人一号”。

各初中学校必须按照招生程序，按期完成学生学籍信息的新建、

录入、调取、审核等工作，严格实行“人籍一致、籍随人走”，

坚决禁止“人籍分离”。坚决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留级、跳级。对

于违规录取、招收和转学的学生，区局将不予建立和接转学籍，

坚决遏制学生无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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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全机制，维护招生稳定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镇办中心校长和招生学校校长是

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各中心校和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结合

本辖区各学校及本校实际，结合学区摸底情况，制定本辖区及

本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明确

小学入学的具体条件、材料要求和审核流程，建立校长负总责、

各部门协调配合、科学高效、公正透明的招生工作机制。在招

生入学过程中，区教体局将按照领导包片、股室包校的分工体

制，组织人员对各校的招生方案、资料、程序、信息公开、学

籍管理等进行重点督查，重点纠正和查处违规招生、随意接收

择校生、转学生、乱收费等行为，着力破解热点难点问题。

（二）加强政策宣传。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依法做好招

生入学工作信息公开，及时向社会公布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及学校具体招生入学登记办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多形式

加强《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

的解读和宣传，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克服唯分数、

唯升学倾向，避免盲目跟风择校。要公开学校招生入学咨询和

投诉电话，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事项，对不实报道信息要及

时予以澄清，增强招生工作的信息透明度，确保家喻户晓。要

加强舆论宣传引导，规范新闻报道，努力营造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三）统筹疫情防控。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学

校要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招生入学工作，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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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相关要求，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科学把握招生入学

有关会议召开方式和范围，杜绝学生、家长聚集，严而又严、

细而又细做好招生入学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安全

平稳实施。

（四）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招生的相关规定，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

据，不得以面试、面谈、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严禁学校无计

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招收已被其他学

校录取的学生；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

禁学校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

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各种费用；严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中学校

对学生进行中考成绩排名、宣传中考状元和升学率；严禁出现

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

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严禁出现大班额。

（五）维护大局稳定。各中心校和各学校校长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站在维护社会公平的高度，切实把招生工作抓实抓

好，要严格按照制定的招生办法和程序进行招生。在新生报名

登记前，要组织人员深入学区进行调查摸底，及时研判预警，

采用有效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严禁招收不符合本校

入学条件的学生，坚决杜绝人情招生、领导打招呼招生、批条

子招生、单位造册招生等违规行为，努力维护良好的招生秩序，

维护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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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严格执纪问责。区教体局将联合区纪委监委从快从

严对违规招生行为予以追责，对顶风违纪、造成不良影响或严

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给予约谈、通报批评、取消荣誉

称号、纪律处分等处罚；对违反规定的民办学校，要依照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对监管不到位、履职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或

严重后果的，依法以纪依规对责任管理部门和人员予以问责，

切实维护良好的招生入学秩序，促进教育公平。

附件：1.汉滨区义务教育段学校学区划分方案（2022 年）

2.中心城区江南片 XX 小学 2022 年秋季招生公告（样本）

3.汉滨区 2022 年 XX小学毕业学生花名册（样表）

4.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

学工作汇总表

5.汉滨区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咨询投诉电话

汉滨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6 月 16 日

送：市教体局，区政府办。

市二中，市初中，市一小，市二小，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

区委杨飞常委，徐兴平副区长。

本局各科级领导，各股室。

汉滨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6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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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汉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区划分方案

一、新城办、老城办小学学区划分

1.安康市一小

东止文昌路与南环路十字以西，南止南环路至魁星街南口，

西止从魁星街至西井街再止新城办事处以东，北止巴山中路至

原汉白路（地质队家属院<含>）以南。

2.培新小学

东止金州南路—北路，南止巴山中路，西止大桥路，北止

西大街。

3.汉滨小学

东止新城办事处以西至西井街至魁星街，南止从南环路至

老香溪路再至香溪干道以北，西止从香溪干道至大桥南路（原

陵园路）再至马坎十字，北止巴山中路。

4.东关小学

东止丁字街及心石村一、二、三、四、五组，南止东大街，

东南方止南正街以东、东堤以西，西止小北街街道以东，北止

北堤。

5.鼓楼小学

东止南正街以西，南止安运司北院墙、体育巷、兴安东路

东段，西止金州路界以东，北止安悦街—东大街以南。

6.红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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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止小北街，南止安悦街-西大街，西止信合广场，北止北

堤。

7.石堤小学

东止大桥路，南止巴山西路，西止西堤以东，北止北堤。

8.西关小学

东止西堤，南止巴山西路，西止与吉河镇接界，北止河堤。

9.果园小学

东止马坎十字至大桥南路（原陵园路）再至香溪干道，南

止变电站，西止观新村一、二组，北止巴山西路。

10.南门小学

东止陈家沟村七组，西止香溪路界，北止南环路界以南，

南止县河镇、吉河镇与新城办事处交界边缘。

11.江南小学

东南方：文昌路以东、防洪渠以西；东北方：东堤以西-

体育巷以南-静宁小区以南；西北方：静宁路以西-解放路以东-

安运司北围墙以南-西围墙以东；南止原汉白路（地质队家属院

<不含>）以北。

12.城东小学

东止窑沟口，西止东堤—巴山东路界以北，南止金堂路-

防洪渠以东，北至城东河堤。

13.五星小学

东止木竹桥村东界，南止南环快速干道以北，西止文昌南

路—南环路与文昌路交口，北止金堂路—防洪渠至南环路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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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路交口。

14.五星小学屈家河教学点

屈家河村及东西沟村、九里村部分组。

15.枣园九年制小学部

枣园村及枣园社区、九里村部分组。

16.育才小学

大树岭村、九里村部分组。

二、新城办、老城办小学对口直升初中划分

1.安康市初中

2.汉滨初

红旗小学、东关小学、鼓楼小学、江南小学、城东小学、

枣园九年制小学部、育才小学、黄冈实验学校。

中

3.汉滨高中西校

市一小、果园小学、南门小学、五星小学及五星小学屈家河

教学点、原安康海淀实验学校、汉滨区文武学校、汉滨小学。

区

培新小学、石堤小学、西关小学。

三、其他镇办小学学区及小学对口直升初中学区划分

1.坝河镇

坝河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勇敢小学、坝河九

年制学校兴隆教学点、勇敢小学蒋河教学点。

坝河九年制学校小学部：斑园社区。

坝河九年制学校兴隆教学点：樟树村、伍湾村。

坝河镇勇敢小学：寺姑村、二郎村。



- 17 -

坝河镇勇敢小学蒋河教学点：繁荣村。

2.茨沟镇

茨沟初级中学：茨沟镇茨沟小学、茨沟镇景家小学、茨沟

镇茨沟小学佛爷岩教学点。

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茨沟小学：老庄社区、茨口村、滚子沟村、白岩村、构家

坝村、柴河村、瓦铺村。

茨沟镇景家小学：景家社区、红岩村。

茨沟镇茨沟小学佛爷岩教学点：佛爷岩村、柴河村。

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小学部：东镇社区、营盘垭村、铁

尺村、西沟村、二郎村、王莽村。

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二郎教学点：二郎村、王莽村。

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王莽教学点：王莽村

3.大河镇

大河中学：大河小学、蒿溪小学。

大河镇双溪九年制学校：本校小学部、兴红小学。

大河镇双溪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先锋社区、大坪社区。

大河镇兴红小学：兴红社区、同心村、伍河村。

大河小学：大河中心社区、松林村、小河村、四河村。

大河镇大河小学关坪教学点：关坪村、关坝村。

大河镇蒿溪小学：大兴社区。

大河镇大河小学小双溪教学点：小双溪村。

大河镇大河小学庙梁教学点：麻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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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镇大河小学洞沟教学点：洞沟村。

大河镇大河小学流芳教学点：瓦房村、流芳村、堰湾村。

大河镇大河小学田坪教学点：田坪村。

4.大竹园镇

大竹园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大竹园镇大竹园

九年制学校马泥教学点、关联小学、正义小学、茶栈小学。

大竹园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大竹园社区、粮茶村、槐树村。

大竹园镇关联小学：二联村、正义村。

大竹园镇正义小学：七堰社区、三垭村。

大竹园镇茶栈小学：茶栈村。

大竹园镇大竹园九年制学校马泥教学点：马泥村。

5.关家镇

关家镇关家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关家镇关家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关家社区、高沟村、李台

村、邹庙村、魏垭村。

关家镇小关初级中学：高王庙小学。

关家镇高王庙教学点：小关社区、黄堡村、乌垭村、洛河

村、关田村。

关家镇关家九年制学校大田教学点：小关社区。

关家镇关家九年制学校李台教学点：李台村。

关家镇关家九年制学校邹庙教学点：邹庙村。

关家镇关家九年制学校八庙教学点：魏垭村。

关家镇小关初中乌垭教学点：乌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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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庙镇

安康市第二中学初中部：汉滨区恒大小学、关庙镇勇胜小

学、关庙镇双胜小学。

汉滨区江北高中东校区：汉滨区铁路小学、关庙镇团结小

学、关庙镇小李小学、关庙镇徐岭小学、关庙镇唐淌小学、关

庙镇花心小学、石梯镇石梯小学、早阳镇早阳小学、汉滨区早

阳镇前进小学、早阳镇共进小学、早阳镇东方岭小学、早阳镇

包河小学。

汉滨区恒大小学：新红村、吴台村、周台社区、捍卫村、

幸福人家小区、朝阳小区、邹家碥社区、恒大御景半岛小区。

关庙镇勇胜小学：勇胜村、汪湾村、大垭村。

汉滨区铁路小学：东站村、张山村、曾岭村、沈家岭周边

铁路社区居民。

关庙镇团结小学：金星村（砂石厂社区、铁路金星小区、

车辆段社区）。

关庙镇小李小学：小李村、黄岭村。

关庙镇徐岭小学：徐岭村。

关庙镇唐淌小学：唐淌村。

关庙镇花心小学：老龙村。

关庙镇双胜小学：柑树村、恒大御景半岛小区。

关庙镇勇胜小学新建教学点：勇胜村（原陈坑村）。

关庙镇花心小学桥河教学点：桥河村。

关庙镇唐淌小学杨寨教学点：杨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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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恒大小学文化教学点：文化村。

关庙镇小李小学包湾教学点：包湾村、汪垭村。

关庙镇团结小学皂树教学点：皂树村。

7.洪山镇

洪山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瓦仓小学。

洪山镇石转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洪山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兴隆社区、大湾村、长安村、青

狮村。

洪山镇瓦仓小学：瓦仓村、牛山村。

洪山镇洪山九年制学校元坝教学点：天池村。

洪山镇洪山九年制学校石狮教学点：石狮村。

洪山镇石转九年制学校小学部：石转中心社区、小垭村、

乾隆村、蒿坡村、双柏村、七里村。

8.吉河镇

吉河镇吉河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唐庄小学、

矿石小学。

吉河镇唐庄小学：纸坊村、天山村。

吉河镇唐庄小学天山教学点：砖垭村、汪河村。

吉河镇唐庄小学板庙教学点：板庙村。

吉河镇吉河九年制学校炭沟教学点：矿石社区。

吉河镇矿石小学：龙潭村。

吉河镇吉河九年制学校福滩教学点：福滩村。

吉河镇吉河九年制学校高水教学点：高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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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河镇吉河九年制学校清坪教学点：自力村、三河村。

吉河镇吉河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吉河坝社区、桐车村、马

坡岭社区（现马坡岭社区 1、2 组原观新村 1、2 组原居民除外）。

9.江北办

江北高级中学初中部：江北小学、安康市二小。

江北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忠义小学、大升多

伦实验学校小学部。

汉滨初中滨江校区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江北办忠义小学：江北办李家嘴村、江北办朱家湾村。

安康市二小：滨江大道以北，襄渝线火车路以南，中渡路

及进站路以东，兴教小区与滨江小区以西区域（含铁路家属区）。

江北小学：滨江大道以北，襄渝线火车路以南，316 国道

以东，中渡路及进站路以西区域。

汉滨初中滨江校区小学部：前张岭社区、中张岭社区、后

张岭社区、襄渝线火车路以南、316 国道以西范围内的江北街

道所辖村组。

江北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刘家沟村、襄渝线火车路以北区

域。

江北小学长征教学点：江北办长征村。

10.流水镇

流水中学初中部：流水小学、学坊垭小学。

流水镇新坝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流水小学：流水镇中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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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小学良田教学点：良田村。

流水小学河心教学点：河心村。

流水小学新堰教学点：新堰村。

学坊垭小学：学坊垭社区、新庄社区、田心社区部分村小组。

学坊垭小学新庄教学点：香山村、新庄村。

学坊垭小学田心教学点：田心社区 、凤凰村。

新坝九年制学校小学部：新坝中心社区 、黄泥村 、碾坪村。

11.牛蹄镇

牛蹄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牛蹄九年制学校小学部：牛蹄镇中心社区、凤凰村。

牛蹄九年制学校吉安教学点：牛蹄镇吉安村。

牛蹄九年制学校林本教学点：牛蹄镇林本村。

12.沈坝镇

沈坝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沈坝镇元丰小学、

沈坝镇元潭小学、沈坝九年制学校洛河教学点。

沈坝镇元丰小学：元丰村、张四营村。

沈坝镇元潭小学：关耀村、罗仙村。

沈坝九年制学校洛河教学点：桥头村、西元村。

沈坝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富田村、小沟村、花红村、沈坝

镇中心社区。

13.石梯镇

石梯小学：双村村、九条沟村、青石村。

石梯小学杨寇教学点：杨寇村。



- 23 -

石梯小学大石教学点：大石村、双联村。

石梯小学叶沟教学点：叶沟村。

石梯小学冯山教学点：冯山村、迎春村。

石梯小学青套教学点：青套村、烟岭村。

石梯小学丰富教学点：花果村。

14.双龙镇

双龙镇双龙初级中学：双龙小学、五四小学、三星小学。

双龙小学：双龙社区、谢坪村、桥山村。

新华小学：新华社区。

三星小学：龙泉村、青山村（部分）。

五四小学：杜坝村、青山村（部分）。

双龙小学三山教学点：桂山村、中山村。

15.谭坝镇

谭坝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松坝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谭坝九年制学校小学部：谭坝社区、前河社区、马河社区、

草庙村、新华村部分组。

谭坝镇松坝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后沟村、松坝社区、鸭蛋

河村、惠坪村。

谭坝镇松坝九年制学校关子沟教学点：官子沟村。

16.五里镇

五里镇民主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五里小学、

团结小学、牛岔湾小学、梅花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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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镇四合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五里小学、

东升小学、刘营小学、李家坝小学。

五里镇富强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冉砭小学。

五里镇民主九年制学校小学部：龙头村、民兴村、民力村、

西桥村、郭家湾村。

五里小学：营盘村、王台社区、五里社区、张营村、江店村。

五里镇团结小学：团结村、洪家沟村。

五里镇牛岔湾小学：牛岔湾村。

五里镇梅花石小学：梅花石村。

五里镇民主九年制学校乌滩河教学点：牛山村。

五里镇民主九年制学校七里教学点：药树垭村。

五里镇四合九年制学校小学部：鲤鱼山村、王坎村、毛湾

村、李湾村、柿树碥村。

五里镇东升小学：水泥湾村、爱国村、朱家湾村。

五里镇刘营小学：白马石村、刘营村。

五里镇李家坝小学：朝阳社区。

五里镇五里小学江店教学点：江店村。

五里镇富强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刘垭社区。

五里镇冉砭小学：冉砭村。

17.县河镇

县河镇县河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县河镇迎风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欣荣小学、

灯塔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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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河镇财梁九年制学校：本校小学部。

县河九年制学校小学部：红升社区、县河社区（含原关沟

村、毛坝村）。

县河九年制学校凡庙教学点：凡庙村。

县河镇迎风九年制学校小学部：红霞社区、姚河村。

县河镇欣荣小学：林香村、富强村。

县河镇灯塔小学：灯塔村。

县河镇迎风九年制学校草庙教学点：巩固村。

县河镇迎风九年制学校枫树教学点：枫树村、上湾村。

县河镇迎风九年制学校牛岭教学点：牛岭社区。

县河镇财梁九年制学校小学部：财梁社区、白垭村、大垛

村、谢坝村。

18.晏坝镇

晏坝镇晏坝初级中学：晏坝小学。

晏坝镇正衡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晏坝镇晏坝小学：晏坝镇中心社区、黄坪村、竹园村、小

沟村、双涧村、金龙村、中坝村、泰山庙村。

晏坝镇正衡九年制学校小学部：田坝社区、联坪村、胡家

沟村、雷公坡村。

19.叶坪镇

叶坪镇叶坪小学：叶坪镇中心社区、叶坪镇椒沟村。

叶坪镇桥亭小学：叶坪镇桥亭村。

20.瀛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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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湖镇玉岚九年制初中部：本校小学部。

瀛湖中学初中部：瀛湖小学、南溪九年制学校小学部、武

进希望小学、学房教学点。

瀛湖镇玉岚九年制小学部：桥兴村、桂花村、三星村、火

星村、新建村、沙沟村、跃进村。

瀛湖镇南溪九年制小学部：南溪村、中心村、王岩村、新

兴村。

瀛湖镇瀛湖小学：瀛湖社区、天柱山村、阳坡村、响水沟

村、前进村。

瀛湖镇武进希望小学：湖心村、洞桥村。

瀛湖镇瀛湖小学学房教学点：学房村。

瀛湖镇瀛湖小学剑锋教学点：陈家湾村、付家扁村。

瀛湖镇瀛湖小学自洪教学点：青春村、大明村。

瀛湖镇瀛湖小学西坡教学点：西坡村、东坡村。

瀛湖镇南溪九年制学校兴隆教学点：清泉村、郭家河村。

瀛湖镇瀛湖小学天柱教学点：天柱山村。

21.早阳镇

早阳镇早阳小学：吉庆村、台竹村、寨垭村、大沟河村、

丁河村。

早阳镇前进小学：高跃村、高举村、两河村、兴胜村。

早阳镇共进小学：左湾村、田庄村、店子沟村、高山村、

代坡村。

早阳镇东方岭小学：东湾村、东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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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阳镇包河小学：包河村、石门村。

早阳镇东方岭小学龙泉教学点：龙泉村。

早阳镇东方岭小学早阳教学点：早阳村。

早阳镇东方岭小学石湾教学点：石湾村。

早阳镇共进小学九里教学点：九里村。

22.张滩镇

张滩高中初中部：余湾小学、公正小学。

张滩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汪岭小学、奠安小学。

张滩镇余湾小学：余湾社区。

张滩镇公正小学：田湾社区、响水村、安沟村。

张滩镇公正小学东沟教学点：东沟村。

张滩镇张滩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后堰村、张滩社区。

张滩镇汪岭小学：汪岭社区。

张滩镇奠安小学：奠安村、王湾村、双井村。

张滩镇奠安小学立石教学点：立石村。

张滩镇张滩九年制徐庄教学点：兰沟村、邹坡村部分组。

张滩镇张滩九年制邹坡教学点：邹坡村部分组。

23.中原镇

中原镇中原九年制初中部：本校小学部、中原小学、马坪

小学、叶坪镇叶坪小学、叶坪镇桥亭小学。

中原镇中原小学：中原镇中心社区、红专村部分组。

中原镇马坪小学：中原镇马坪社区、杨柳村部分组、东沟口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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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镇中原小学枧沟教学点：麻庙村、红专村部分组。

中原镇中原小学回龙教学点：骆驼村、双湾村部分组。

中原镇中原九年制团结教学点：团结村、杨柳村部分组。

中原镇中原小学双湾教学点：双湾村。

中原镇马坪小学东沟口教学点：东沟口村。

中原镇中原九年制小学部：卫星村、团结村部分组、双湾

村、骆驼村、麻庙村、红专村。

24.紫荆镇

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全镇小学。

紫荆镇规划小学：紫荆镇规划村、紫荆镇茅溪村、紫荆镇

红花村。

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一军教学点：紫荆镇紫荆村。

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荆河教学点：紫荆镇荆河村。

紫荆九年制学校荆河社区教学点：紫荆镇荆河村。

规划小学沙坝教学点：紫荆镇沙坝村、紫荆镇新民村。

紫荆镇规划小学东风教学点：紫荆镇茅溪村。

紫荆镇规划小学高峰教学点：紫荆镇红花村。

25.建民办

建民初中：市一小红星校区、徐家沟小学、青春小学、忠

诚小学、兴胜教学点、庙岭教学点。

建民办长岭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罗家湾教学点。

建民办二里九年制学校初中部：本校小学部、茅坪教学点、

西山教学点、三星教学点。



- 29 -

建民办黄沟小学（培新小学分校）：黄沟村、城投沁园、

南龙滨江公馆、金城美墅、景泰园小区、黄沟安置点、阳光尚

都、公园中央小区。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安川小区、长岭诚信路社区

（原长岭社区）、新强怡景园、汉澜春境小区（七里沟安置点）、

兴科明珠花园小区、城投西津城小区、仕府大院小区。

二里九年制学校三星教学点：三星村、黄石滩村部分。

二里九年制学校西山教学点：西山村。

二里九年制学校茅坪教学点：茅坪村。

二里九年制学校小学部：赤卫村、黄石滩村部分、东山村、

红云村。

市一小红星校区：长铺村、陈家山村、康泰园小区、万浩

未来城小区、福临新居小区、百盛新里城小区、中心村。

建民办徐家沟小学：徐家沟、新联村部分组。

建民办徐家沟小学庙岭教学点：庙岭村、新联村部分组。

建民办青春小学：青春村、八树梁村。

建民办忠诚小学：忠诚村、红莲村、佘家窑村。

建民办长岭九年制学校兴胜教学点：新胜村。

建民办忠诚小学罗家湾教学点：月河新村。

长岭九年制学校小学部：长岭村、长春村、七里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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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心城区江南片 XX 小学 2022 年招生公告（样本）

按照汉滨区教体局《 》(汉教体发〔2022〕 号)的要求，

现将汉滨区 XX 小学 2022 年秋季一年级招生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学区范围(如图)

二、登记条件

1.具有 XX 小学学区内户籍、不动产证（房产证）或购房

合同（注明情况）。

2.在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接收能力，酌情安

排本学区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同等条件下，以取

得证件时间先后为序）。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具有的证

明有：居住证明、户籍证明、父母务工证明。居住证明包括：

居住证、不动产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注明情况）、进

城落户卡等，均提供原件。户籍证明是指随迁子女与父母户

口簿（居住簿）及父母身份证原件。务工证明是指随迁子女

父母双方合法真实有效的劳动务工合同或经商营业执照。

三、招生规模

2022 年秋季一年级计划开设 X 个班，每班 55 人，共招

收新生 XX 名。

四、登记时间

2022 年 X 月 X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6:00

进行一年级新生登记。

年满 6 周岁（2016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含 201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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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出生）并符合上述登记条件的适龄儿童，届时由其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1 份)来校

领取、填写新生登记表，交验相关证件。

2022 年 月 日公布新生录取名单及报名时间等事项。

五、特别说明

1.审核登记时，孩子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所提供的证

明或证件原件，须由提供单位或个人担负诚信责任和相关法

律责任。

2.根据文件要求，对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学区学校申请审核登记，若学位已满不能接收的，则到邻

近有空余学位的学校申请登记入学。

3.因 X 年级各班人数已超过 55 人，按照规定不接收转学

生。

特此公告。

招生联系电话：XXXX

附：汉滨区 XX 小学学区示意图

汉滨区 XX 小学

2022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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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汉滨区 2022 年 X X 小学毕业学生花名册
学校（公章）： 校长签字： 学籍管理员签字： 2022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籍号 身份证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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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汇总表
填报单位（区直或中心校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学校名

称

2022 年新增义

务教育学位数量

（1 至 9 年级）

义务教

育阶段

随迁子

女总数

（1 至 9

年级）

义务教

育阶段

进城务

工人员

随迁子

女总数

（1 至 9

年级）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在公办义务教

育学校就读人数（1

至 9 年级）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享受购买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学位人数（1 至 9

年级）

随迁子

女在流

入地参

加 2022

年中考

报名人

数

随迁子

女在流

入地参

加 2022

年高考

报名人

数

备注

小

学

初

中

合

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填表说明：1.请填报 2022 年 9 月开学后数据，由镇办中心校汇总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数据，区直学校单独上报，于 9 月

15 日前将盖章的汇总表报区教体局基教股，电子稿发至邮箱：519151667@qq.com。 ；2.随迁子女（含进城务工）数据应

与教育事业统计口径保持一致。

mailto:jyg33321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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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汉滨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咨询投诉电话
单位名称 咨询投诉电话

区教体局 0915-3212725
安康市一小 陈老师 13891558686

安康市第二小学 廖老师 15909150134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 李老师 17309150660

汉滨区汉滨小学 吴老师 13992571281
汉滨区培新小学 范老师 15929516117
汉滨区铁路小学 张老师 13389150071
汉滨区江南中心校 林老师 18992518077
汉滨区江北办中心校 袁老师 18991557870
汉滨区建民办中心校 尤老师 18109159788
汉滨区五里镇中心校 邓老师 13299159191
汉滨区谭坝镇中心校 郑老师 15929092767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校 程老师 13991517817
汉滨区大河镇中心校 张老师 15667858088
汉滨区沈坝镇中心校 丁老师 17802959788
汉滨区紫荆镇中心校 廖老师 13679154476
汉滨区中原镇中心校 冯老师 13909154134
汉滨区叶坪镇中心校 王老师 15991192532
汉滨区洪山镇中心校 杨老师 18691519556
汉滨区牛蹄镇中心校 石老师 18700555288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校 李老师 13209159568
汉滨区大竹园镇中心校 袁老师 13324655881
汉滨区双龙镇中心校 席老师 13772245044
汉滨区瀛湖镇中心校 李老师 13991503820
汉滨区吉河镇中心校 许老师 15829456253
汉滨区晏坝镇中心校 赵老师 13891572001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校 王老师 15667891999
汉滨区关家镇中心校 刘老师 15891453319
汉滨区坝河镇中心校 王老师 15389518300
汉滨区县河镇中心校 陈老师 15877351771
汉滨区石梯镇中心校 朱老师 18992581168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校 查老师 17609152002
汉滨区早阳镇中心校 张老师 18992592082


	各镇办中心校、区直中小学，各民办学校：
	各镇办中心校和各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严格落实阳光招生、均衡编班的规定，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大班额化解成果，积极化解存量，坚

